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卷首语 

本周汽车业有两件大事，件件与产业、与消费者相关，值得厂家和消费者关注，更值

得媒体深度关注。 

第一件事：政府调整了节能汽车的补贴政策，这将使厂家更难获得补贴；对消费者而

言，能够买到比以前的节能车更加节能的车辆。同时，该政策将刺激厂家采用新材料、新技

术，以顺应市场的需要。法规和市场始终是驱动汽车工业发展的两个车轮，相信新补贴政策

的出台后，将有更多节能环保车辆开到百姓身边。 

第二件事：国家质检总局发布了汽车“三包”规定征求意见稿。此事引起了媒体的热

议，但复述条文的多，提出意见的少。而逐条阅读下来，该征求意见稿确有值得改进和补充

的地方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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9 月 19 日，财政部、国家发展改革委、工业和信息化部联合发

布通知成为重要新闻。该通知指出，对去年 6 月 1 日至今年 9 月 30

日实施的节能汽车推广补贴政策将予废止，10 月 1 日起代以新的鼓

励政策。 

此次调整主要有两方面的内容：一是缩小了补贴范围，二是提

高了对燃油经济性的要求。原来的补贴按车辆的整备质量，从 750

公斤以下到 2510 公斤以上分为 15 个等级，而新标准则是从 750 公

斤到 1320 公斤的 7 个等级，减去了 1320 公斤以上 8 个等级的整车

则不在补贴之列，从而将补贴车型实际限制在了 A00-A 级车范围。

按照新的补贴政策，纳入补贴范围的 7 个等级车辆的综合油耗，必

须比原补贴规定的油耗下降 7.1%-9.2%。 

整车整备质量（CM） 
  具有两排及以下座椅且

装有手动挡变速器的车辆 

    具有三排或三排以上座椅

或装有非手动挡变速器的车辆 

Kg 油耗下降幅度 油耗下降幅度 

CM≤750 -7.7% -7.1% 

750＜CM≤865 -7.3% -8.5% 

865＜CM≤980 -8.6% -8.1% 

980＜CM≤1090 -8.2% -7.7% 

1090＜CM≤1205 -7.7% -7.4% 

1205＜CM≤1320 -8.7% -8.3% 

CM＞1320 -8.2% -9.2% 

《通知》指出：“为继续引导和鼓励汽车生产企业加大节能技

术研发投入，促进产品结构优化升级，逐步降低油耗水平，根据行

业节能技术进步、油耗标准推进等情况，财政部、国家发展改革委、

工业和信息化部报经国务院批准同意，决定对现行节能汽车推广补

贴政策进行调整。” 

拥有先进技术的合资企业将是新补贴政策的受益者，一些自主

品牌产品或因发动机技术和材料轻量化技术方面存在差距而无法获

得补贴。但由于中国的石油对外依存度已经超过了美国，在能源安

全问题日益严峻的时候，在没有新能源车作为替代品的情况下，政

府必须通过鼓励政策来引导厂家生产更节能的产品。 

9 月 24 日，中国自主品牌企业长城开发的 1.5T 发动机实现批量

生产，其动力水平相当于 2.0 自然吸气式发动机，其油耗低于新补贴

政策给出的限值标准。据悉，目前开发涡轮增压发动机的自主品牌

企业不在少数。相信在该政策的刺激下，各厂家将加快涡轮增压发

动机推向市场的速度。 

关于曾有消费者质疑厂家送交国家检验油耗的车与销售车辆不

一致的问题，《通知》指出：“有关核查工作暂按《“节能产品惠民

工程”节能汽车（1.6 升及以下乘用车）推广专项核查办法》（工信

厂家获节能补贴更难了 

新的节能补

贴政策将从 10 月

1 日起执行。 

新规缩小了

补贴范围，提高了

对燃油经济性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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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补贴政策

有利于拥有先进

技术的合资企业。 

新补贴政策

将刺激节能型发

动机的开发和使

用。 

新补贴政策

获是得了中央批

准后才推行的。 

油耗核查仍

按原政策执行。 



部联装〔2010〕566 号）执行。”去年，工信部曾就产品一致性问题

抽查过节能环保车，但包括被指实际油耗与工信部公布标准不符的

车在内，所有厂家的节能车都通过了检查。 

 

 

 

 

近日，国家质检总局公布了《家用汽车产品修理、更换、退货

责任规定（征求意见稿）》，即民间俗称的汽车“三包”（征求意见稿）。

“三包”征求意见稿（下称：《规定》）面世后，立即成为上周所有

媒体关注的焦点，各媒体对征求意见稿给予了积极的评价，其中用

得最多的热词为：“千呼万唤始出来”。表现出消费者对“三包”规

定的期待可用“望眼欲穿”来形容。 

值得注意的是，9 月 25 日，各大媒体都转载了《人民日报》对

《规定》的报道，该报道只是对部分条款进行了引述，但没有对其

内涵是否存在问题、存在什么问题提出异议。 

《规定》的亮点 

从《规定》的体例上看，形同一部结构完整、比较简单的法律，

但却不是一部法律。《规定》用法律明确了一些事项，这将有利于保

护消费者的利益： 

《规定》指出，整车三包有效期应不低于 2 年或者 40000 公里，

以先达到者为准。主要总成和系统的质量担保期应不低于 3 年或者

60000 公里，以先达到者为准。 

《规定》要求，家用汽车产品售出后 30 日之内，出现因产品质

量问题而产生的车身开裂、制动系统失效、转向系统失效、燃油泄

漏等严重安全性能故障，消费者可以选择退货、更换或修理。若消

费者要求退货，销售商应当负责免费退货。 

《规定》要求，销售商向消费者交付家用汽车产品时,应当明示

家用汽车产品三包有效期和三包条款。修理商用于三包修理的零部

件应当是制造商提供或者认可，并检验合格的原装零部件，其质量

标准应不低于家用汽车产品生产装配线上的产品。 

《规定》强调，在整车三包有效期内，因产品质量问题修理时

间累计不得超过 35 日；超过 35 日的，或者同一质量问题累计修理

超过 5 次的，消费者可以凭三包凭证、修理记录、购车发票，由销

售商负责更换同品牌同型号整车。且这种情况下，每次修理时间，

包括等待维修备用件时间，超过 5 日的，修理商应当为消费者提供

备用车，或给予合理的交通费用补偿。 

在整车三包有效期内，若发生因严重安全性能故障累计进行了 2

次修理，严重安全性能故障仍未排除或者又出现新的严重安全性能

故障；或是发动机、变速器、车身因产品质量问题，累计更换总成 2

次后，仍不能正常使用等情况，消费者可以要求退货。销售商应当

自消费者要求更换、退货之日起 10 个工作日内，作出答复。超过 15

个工作日未答复，或者符合规定更换、退货条件而答复不符合规定

的，或者未按规定负责更换、退货的，视为故意拖延或者无理拒绝。 

汽车“三包”（征求意见稿）并不完善 

“三包”征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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http://www.cnr.cn/newscenter/eco/business%20c/201109/t20110925_508544978.shtml


《规定》存在的缺憾 

在举证责任方面，我国的司法实践中遵循的是“谁主张谁举证”

的原则。而消费者要证明汽车存在质量问题是有一定困难的，尤其

在法庭上出具的证据，往往是要权威部门出具的鉴定报告。对于消

费者而言，谁能出具这个鉴定报告？谁能接受鉴定要求？鉴定费用

是多少？费用由谁来付？鉴定结果的公正性如何保证？这些问题

《规定》中均没有说明。即便是《规定》要求举证责任倒置，还有

个举证的公正性问题，即厂家能够自己证明自己清白吗？同理，消

费者如果未按规定使用车辆，如将豪华轿车开到越野道路上行驶造

成了底盘部件的损坏，谁来证明其违反了使用规定？ 

在少数退换整车的案例中，厂家与用户曾经出现退换车辆上牌

费用、保险费用、纳税由谁来负担的争议。按照厂家的说法，这笔

费用不属于整车买卖合同的范围内，因此不应由厂家来负担。而在

消费者看来，因为买了这辆车才造成了这些费用的发生，因此这笔

费用应当由厂家或者经销商来负担。该问题如何处理，在《规定》

中也没有体现，这将给日后问题的处理埋下隐患。 

纵观《规定》，用得最多的词是“应当”，没有规定有责任一方

不作为或者不当作为如何处理、谁来处理的问题。一部没有罚则的

法规怎么能够得到良好的贯彻？ 

                    基本评价 

整体看，《规定》经过 6 年的反复终于开始征求意见了，这本身

是件好事，但目前看，这是一件尚不圆满的好事。如果关键性的条

款不作出明确规定，不仅影响到法规的执行，更重要的是对国家形

象和立法机构权威性的损害。 

《规定》没有

明确举证责任与

责任认定等关键

问题。 

《规定》没有

明确因车辆产生

的其他费用的负

担问题。 

没有罚则是

硬伤。 


